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諶司長立中：這兩年強制住院許可數大概都在 700 件左右。 

陳委員瑩：從 98 及 99 年的 1,700 件左右逐年下降，你知道原因嗎？ 

諶司長立中：剛剛部長在前面也說明過，雖然沒有人知道真正的原因，但是大致上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是當年修正本法的時候，考量到強制住院的規定在臨床上有被家屬等濫用的可能性，因此

才定出人權保障的法律以便保護個案的人權。亦即以前是濫用的，現在…… 

陳委員瑩：人權至上…… 

諶司長立中：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是這樣。第二個原因是現在定得比較嚴格之後門檻比較高，因此有

些個案沒有辦法達到強制住院的條件。 

陳委員瑩：目前強制鑑定一名病患支付的費用只有 1,100 元，對於這個費用到底合不合理，你們可

以重新檢討一下，因為價錢比較低的話對病患來說可能是可以接受的，問題是對醫生來講，鑑

定一次只有 1,100 元，相對於他的專業來說應該是不足的。 

其次，臺東大武是在南迴線的屏東旁邊…… 

蔣部長丙煌：我知道大武。 

陳委員瑩：臺東的地理位置在南端，但是在強制鑑定審查會的全國分區裡，臺東縣卻是被分在北區

，本席覺得很奇怪。另外精神醫療網的區域輔導計畫每年才 1,400 萬，這個計畫乍看之下是好事

，預算也應該追加，然而本席看到 1,400 萬中有超過 1/10 的 190 萬是被拿來用在鳳凰運動會；

也許運動會有治療效果所以有幫助，問題是花東全部的預算只配到 90 萬，你們有必要花 190 萬

去辦運動會嗎？這 190 萬拿去用於花東加強計畫的實質內容是不是比較好呢？ 

諶司長立中：鳳凰盃已經舉辦超過 10 年以上，那是去污名化的活動，而且通常會在那個時間點於

全省輪流舉辦。 

陳委員瑩：必須花超過預算 1/10 的金額進行去污名化嗎？ 

諶司長立中：是。 

陳委員瑩：花蓮跟臺東的部分只有用 90 萬，這樣的比例不合理，請你們回去檢討。 

主席：謝謝陳委員的質詢。 

現在處理臨時提案，共計 11 案。進行第 1 案。 

1、 

原健保署提出之 105 年度健保支付方案是將所有西醫支付標準統一提高 11%，但今年二月份

召開健保支付費用協商會議時，西醫所有各類支付標準均照案提高，唯該會最後以精神科慢性

病房長期住院違反病患利益為由，將精神科慢性病房治療費提高項目排除，進而通過該議案。

此舉已等於實質縮減精神科的住院醫療服務，也實質減損嚴重精神病患的應有治療，造成原應

持續於住院環境中治療的嚴重精神病患過早的出院返回社區。目前討論擴大精神衛生法中緊急

強制送醫的要件，然更重要的是送醫後繼續的適當治療才是整體政策可以有效果的關鍵。爰建

請健保署研議不應在健保支付方案中單獨將精神科慢性病房治療費提高項目排除，並通盤檢討

整體方案。 

提案人：黃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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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署人：陳曼麗  陳 瑩 

主席：請問各位，有無異議？ 

請中央健保署蔡副署長說明。 

蔡副署長淑鈴：主席、各位委員。我們建議倒數第二行以下修正為「爰建請健保署研議未來爭取預

算將精神科慢性病房治療費予以提高。」 

主席：黃委員沒有意見的話，本案修正通過。 

蔡副署長淑鈴：謝謝委員。 

主席：進行第 2 案。 

2、 

鑒於根據《精神衛生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警察機關及消防機關對於該法第三條第一款所

定狀態之人有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者是否護送就醫，各縣市政府警察局、衛生局之認

定標準不一。爰此，建請衛福部及內政部召集縣市政府衛生局、警政單位、消防單位檢討及釐

清《精神衛生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警察及消防機關護送就醫的疑慮；另衛福部應檢討根據該

法第八條會同中央社政、勞工及教育主管機關建立社區照顧、支持與復健體系之成效及改善措

施，並重新檢討《精神衛生法》所定精神疾病各情事所需之治療方式為精神醫療機構或社區治

療為佳，於一個月內將相關結果送交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提案人：黃秀芳 

連署人：吳玉琴  陳曼麗  陳 瑩  尤美女 

主席：請問各位，有無異議？ 

請警政署陳副署長說明。 

陳副署長嘉昌：主席、各位委員。本案第 4 行註明「建請衛福部及內政部」，但是精神衛生法的主

管機關是衛福部，不是警政署，而且同行以下文字已經有包括警政單位、消防單位，所以我們

建議由衛福部召集相關單位開會就可以了，因此同行「及內政部」的文字是不是可以刪除以免

重複？事實上在整個護送過程中，警察跟消防是協助護送，不是我們認定病患是不是需要強制

送醫，這應該是衛生單位要處理的，所以我們建請委員調整文字。 

主席：請衛福部心口司諶司長說明。 

諶司長立中：主席、各位委員。其實地方都有這樣的協調機制，但是衛福部只管到衛生局，其他的

統統都管不到。強制就醫的部分，全世界只有臺灣把衛生人員放在第一線，外國是由警察處理

強制就醫。我們今天這樣做是考慮整個發展的過程，可是警消對這個部分不夠瞭解。現在都是

警消一起合作做這件事情，目前彼此間的協調還是很重要的。 

主席：本席贊成。剛剛大家提到整合，我想各部會都有共同的責任，因此由衛福部及內政部共同召

集。 

黃委員沒有意見的話照原案通過。 

進行第 3 案。 

3、 


